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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
线,增强青少年法治观念和
自我保护意识,有效预防校
园欺凌事件发生,12 月 13
日,长春市公安局汽开区分
局广兴派出所民警走进汽开
区实验小学,开展预防校园
欺凌护苗行动法治教育活
动,为师生送上一堂生动的
主题法治宣传课。

民警赵苒序摒弃晦涩的
法律术语，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普及法律常识，结合近年

校园安全领域典型案例，清
晰讲解欺凌行为的具体表现
与严重危害，引导学生树立
法治意识。同时，立足青少
年身心特点，通过现场提问
的互动形式帮助学生明辨是
非界限，掌握自我保护技巧，
从内心自觉抵制不良行为。

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学
生对校园欺凌的认知和防范
能力，为构建平安和谐校园，
筑牢了法治根基。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D公司作为某智能新基建项目
的施工主体，将该项目中外墙保温
等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自然人宫
某。农民工秦某经他人介绍，受雇
于宫某从事瓦工工作。在案涉项
目作业期间，秦某不慎受伤。

受伤半年后，秦某向B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
该局以“劳动关系存在争议且无法
确认”为由，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
知书。3个月后，秦某就劳动关系
问题申请劳动仲裁，K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亦以相同理由作
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因维权受阻，秦某诉至长春市
宽城区人民法院，提出两项诉讼请
求：一是确认其与D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二是要求D公司承担工伤主
体责任。

诉讼中，D公司辩称：公司未查
询到秦某在工地的安全教育记录、
安全交底记录及实名制打卡记录，
主张秦某并非公司员工，不应承担
赔偿责任。宫某则当庭自认：D公

司将案涉劳务项目分包给其个人，
秦某系其直接雇用，双方合作前未
与D公司就用工细节进行协商，便
直接组织秦某进场施工。

法院经审理，作出如下判决：1.
支持秦某部分诉讼请求：确认D公
司对秦某承担用工主体责任；2. 驳
回秦某其他诉讼请求：驳回秦某要
求确认与D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
张。

裁判理由:法院审理认为，本案
的核心争议在于“D公司是否需对
秦某承担责任”及“秦某与D公司是
否存在劳动关系”，需结合法律规
定与案件事实综合判断：

1. 关于用工主体责任的认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第一条规定：“具备合法经营
资格的承包人将承包业务转包或
者分包给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
组织或者个人，该组织或者个人招
用的劳动者请求确认承包人为承
担用工主体责任单位，承担支付劳

动报酬、认定工伤后的工伤保险待
遇等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

本案中，D公司作为具备合法
施工资质的承包人，将劳务工程分
包给不具备用工资质与经营资质
的自然人宫某，属于违法分包情
形。秦某系宫某招用的劳动者，其
主张D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符
合上述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

2. 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劳动
关系的成立需以“双方存在建立劳
动关系的合意”及“用人单位对劳
动者进行支配性劳动管理”为核心
要件。本案中，秦某受雇于宫某，
工资由宫某发放、日常工作由宫某
安排管理，与D公司之间既无建立
劳动关系的合意，也不存在直接的
劳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因此，秦
某要求确认与D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
据，法院不予支持。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龙井市人民法院
成功调解一起机动车交通事
故赔偿纠纷，在承办法官的
耐心调解和真诚沟通下，高
效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
意见，纠纷最终圆满解决，彰
显了司法温情与效率。

2025年 8月某日晚上，
金某夫妇驾驶小汽车沿龙井
市六道河路由东向西行驶
时，摔入某施工单位无任何
警示标志的凹陷路面的坑
中，导致金某的车辆损坏。
事故发生后，金某立即拨打
报警电话，交警大队出具了
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但双方
经协商未能达成一致，金某
遂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
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车
辆维修费1990.11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承
办法官并未简单地坐堂问
案，而是敏锐地捕捉到双方
均有化解矛盾的意愿，遂将

工作重点转向积极引导与耐
心沟通，促进纠纷妥善解
决。承办法官在厘清案件基
本事实与责任划分的基础
上，主动约谈双方当事人，从
法理与情理双重角度进行剖
析：一方面，向被告方明晰其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另一方
面，对原告方提出的诉求进
行疏导与规范。

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巧
妙地将冰冷的法律义务与温
暖的人文关怀相结合，积极建
议双方换位思考。最终，被告
方愿意主动承担原告维修费
和交通费，成功促成了双方和
解，原告欣然撤诉。

龙井市人民法院将继续
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妥善办
理案件，精准把握纠纷焦点，
切实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
了人和，以更优质的司法服
务护航社会和谐稳定。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法治意
识，提升学生识别、防范有组织犯罪
的能力，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
院立案一庭庭长张楠楠以法治副校
长身份走进长春市一○八公平中
学，以《为青春撑起法治“保护
伞”——〈反有组织犯罪法〉走进校
园》为主题，开展法治宣讲。活动通
过生动案例与互动讲解相结合的方
式，引导学生识别犯罪陷阱，提升自
我保护能力。

“如果有人声称‘无抵押、秒到
账’提供校园贷，随后却以骚扰、威
胁等方式催收高额利息——这可能
已涉及有组织犯罪。”张楠楠围绕学
生可能接触的实际问题，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解读了有组织犯罪的基本

特征、常见伪装形式及防范措施。
结合校园实际，重点剖析了“套路
贷”“网络工具人”“小团伙拉拢”等
常见陷阱，提醒学生警惕“轻松赚
钱”“无抵押贷款”等诱惑，坚决抵制
出租、出借个人账户或参与非法“撑
场面”等行为。

“任何时候，都要警惕那些让
你出借身份证件、银行卡，或诱使
你参与所谓‘站场助威’的活动。”
张楠楠结合真实案例，向同学们讲
解了如何有效保护个人信息、明辨
是非、远离犯罪侵害，并叮嘱大家
面对可疑情况要及时向家长、老师
或公安机关求助。她鼓励同学们
积极学习法律知识，争做“扫黑除
恶小卫士”，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权益。
讲座现场气氛活跃，学生们积

极参与互动，纷纷表示宣讲内容贴
近生活、易懂实用。讲座结束后，
张楠楠与校方进行座谈，详细了解
了学校德育工作情况及法治建设
需求，并围绕学生保护、犯罪预防、
安全管理、矛盾化解等方面进行了
沟通，同时就常态化推动法治副校
长工作、法治进校园活动达成一致
意见。

下一步，二道法院将持续开展
“法治进校园”系列活动，充分发挥
法治副校长职能，不断拓展普法形
式与内容，努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
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任亚玲（220182197802108068）将榆树市和园丽景小
区A1栋4单元16楼（09）号房票据丢失，面积：119.64，金
额：404383.2元，车库1-0-111面积26.54，金额153932.
票据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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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春撑起法治“保护伞”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开展《反有组织犯罪法》进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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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受伤，责任谁来扛？


